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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77-2022-0003

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文件

浙消〔2022〕75号

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集中隔离
医学观察场所消防安全要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消防救援支队：

为切实加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消防安全风险管控，总队

组织起草了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消防安全要则（试行）》，

经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自 2022
年 8月 1日施行。请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接，

主动介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消防监督管理，认真组织宣贯实

施。

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

2022年 6月 20日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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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消防安全要则
（试 行）

本要则所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（以下简称“集中隔离场

所”），是指新建或利用既有建筑临时改建用于确诊病例、疑似

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，入境人员，

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人员，以及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需

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其他涉疫风险人员的场所。

一、用于改建集中隔离场所的既有建筑应为合法建筑，耐火

等级不应低于二级，距离易燃易爆场所不应小于 50M，建筑消

防设施应完好有效。集中隔离场所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室

内。在建筑内临时搭建的隔离病房、功能用房等应使用 A级（不

燃）燃烧性能材料的建材。临时搭建的建筑不应影响原建筑的防

灭火性能。

二、各级政府在立项建设集中隔离场所时，应明确建设、设

计、施工、使用、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专班和相关监管部门的消防

安全责任。疫情防控指挥部门负责运行使用阶段的消防安全管

理，应当明确各集中隔离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

人。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专班负责集中隔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，严

格按照《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》（GB/T40248-2021）有关

规定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要求，应成立志愿消防队做好灭火救援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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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。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指导和做好灭火救援准

备。原建筑使用管理单位应及时提供技术和服务保障。

三、集中隔离场所不应占用、堵塞原有建筑室外消防车道和

消防登高操作场地。因防疫工作要求需要对室内平面布局和疏散

通道进行改造的，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）

有关要求。确因防疫要求设置隔离围栏的，应在消防车道、消防

登高操作场地处设置非固定围栏。

四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并设置明显标志，严禁

将隔离房间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上锁或采取硬隔离封闭，严禁

变更、减少疏散通道宽度，严禁在疏散通道或楼梯间内堆放各类

物品。临时关闭的安全出口处，必须有专人值守。须落实专人值

守或者紧急情况下能迅速打开确保集中隔离人员就近疏散逃生

的措施。

五、供电系统改造电气线路应分类穿套管（线槽）敷设。严

禁使用“热得快”、电热毯和小太阳取暖器等火灾风险高的电器设

备，做到用电不离人，严禁超负荷用电。有条件的可设置总分回

路的电气火灾探测设备。

六、除按照国家规范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外，每个集中隔

离房间还应配置 1具 2L水基型灭火器或 1KG干粉灭火器，并宜

按隔离和工作人员人数配备足量的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和强

光手电筒。集中隔离场所所在建筑如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



— 4 —

的，应在每个隔离房间内设置可联网的独立式感烟或感温火灾探

测器，宜在公共区域设置可视化多维融合类探测器、无线手报、

声光报警和广播系统，应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集中管理，有条件

的可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。

七、集中隔离房间内禁止带入火种和使用明火，禁止吸烟。

医用酒精、强氧化剂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限量存放在专门库室

内。

八、应定期向隔离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提示，并通过海报、广

播、视频、微信群等多种手段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。应加强对

医护、安保、保洁等工作人员和被隔离人员的针对性消防安全培

训，确保懂本场所火灾危险性，会报警，会逃生会扑救初起火灾。

集中隔离场所在启用前应对所有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员消防应

急培训演练。

九、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专班应落实专人按照《人员密集场所

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GB/T 40248-2021）要求每日进行防火巡

查，并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夜间不少于一次的防火巡查。应聘请持

证专业人员落实消防控制室双人 24小时值班值守，如与消防远

程监控系统联网的，可以实行单人值班，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数据

应按要求能上传至省级消防物联网管理平台。每日测试检查所在

建筑室内外消防设施（室内外消防栓系统、自动灭火系统、火灾

自动报警系统、防排烟设施、建筑防火分隔设施、消防应急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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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疏散指示标志、消防物联网设施设备），确保各类设施功能完

好。

十、集中隔离场所应根据所在建筑特点、消防安全重点部位

和防疫要求，在室外防范区设置人员临时疏散点，制定有针对性

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明确到场处置人员、原建筑使用管理单

位人员和各区域工作人员分工，明确联勤联动机制参与单位工作

职责和任务分工，配备应急疏散引导员，合理设定逃生路线和临

时疏散点，确保每名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能第一时间安全疏散。

专班工作人员应根据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每月组织一次演练，

每周对隔离人员开展逃生演练提醒培训，并根据演练情况对预案

予以修订。

十一、发生火情后，应立即组织现场人员疏散，及时通过广

播或已约定的警报发出疏散指令，引导各区域人员有序撤离至临

时疏散点。拨打 119报警电话，同时启动灭火应急预案和联勤联

动机制，迅速组织力量，使用就近消防器材灭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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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2022年 6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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